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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现行《保险法》是1995年制定的，2002年为履行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曾作过部分修改。
近年来，我国保险业快速发展，尤其是2006年《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）颁布后，保
险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，现行《保险法》已不能完全适应当前保险业改革发
展的需要，在保险市场主体、保险公司业务范围和资金运用渠道、监管手段、保险经营行为规范等各
方面都存在不足。
因此，保险行业内外对系统修订保险法、切实保护被保险人利益、加强和改善保险监管的呼声很高。
2009年2月28日，《保险法》经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修订通过，自2009年10月1日起施
行。
这次《保险法》的修订，吸收了十六大以来保险业改革发展的新鲜经验和有益探索，针对保险业发展
站在新起点、进入新阶段的实际，对行业发展和保险监管做出了许多新规定，进一步完善了商业保险
的基本行为规范和国家保险监：管制度的主体框架，对于促进保险事业的长远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
。
本次《保险法》、修订是全面性修改，就章节而言，原《保险法）共八章，修订后的《保险法》仍然
是八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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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本书共分十六个专题，编写者分别来自于保险监管部门、保险公司以及高等院校，有较丰富的理论及
实践经验，所写内容既反映了编写者对保险领域现存问题的思考，也体现了保险法律规定的新变化。
为强化对新《保险法》的理解，书中在对所引案例进行讨论时，均使用新《保险法》的规定作为分析
的法律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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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在保险实践中，由于一些保险合同当事人对保险合同的成立、生效与保险责任开始三者存在模糊的认
识，甚至错误地把保险合同的成立、生效与保险责任开始混为广谈，例如把未成立的保险合同当成已
经成立的保险合同，把已经成立但未生效的保险合同当皰生效的保险合同，把已经成立并生效但保险
责任尚未开始的保险合同当成保险责任已经开始的保险合同处理等，导致实践中保险合同纠纷频繁发
生。
司法机关在审判过程中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不统一，给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工作增加了难度。
因此，有必要在法律上明确规定保险合同成立、生效与保险人开始承担保险责任的不同内涵，以正确
指导保险合同的订立和履行。
保险期限是指保险合同的有效期，保险合同的生效在保险单上就表现为保险期限的起点；而保险责任
开始的时间则是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起点，从保险人开始承担保险责任到保险责任终止的时间为保
险责任期间。
保险合同生效的时间与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的时间可能一致，也可能不一致，对此要看合同中的具
体约定。
也就是说，保险合同生效后并不意味着保险公司立即开始承担保险责任。
依照《保险法》的规定，依法成立的保险合同，自成立时生效。
同时允许投保人和保险人对合同的效力约定附条件或者附期限。
另外，保险合同成立后，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。
这种授权性的规范既体现了对当事人意思表示的充分尊重，也增加了实践操作的灵活性。

Page 5

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<<保险法热点问题讲座>>

编辑推荐

《保险法热点问题讲座》是张俊岩主编，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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